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进一步细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南宁糖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

定，作为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

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现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的关于进一步细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进一步细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公

司的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更好的符合监管政策的精神和监管机构的要

求。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授权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

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的决议，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修改和

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

量和募集资金规模、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认购

方法、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及其他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但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除外）。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进一步细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中的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进一步细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内容并推进相关工作。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进一步细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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